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许可（业务手册）

	事项名称
	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许可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实施主体
	龙陵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深度
	三级：材料核验
	
	
	

	业务系统
	
	部署层级
	(国家部委  (省级  

(市级
	
	
	

	办理网址
	
	运行网络
	(互联网 (政务外网 

(专网
	
	
	

	业务办理责任股室
	综合建设股
	业务办理

审核人
	番体纳
	
	
	

	业务

办理人员
	接件、受理人：事项授权的综合办事窗口工作人员

审查、决定人：龙陵县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
	
	
	

	办件类型
	 (即办件 ●承诺件 (跨省通办、省内通办 (一件事一次办
	
	
	

	办理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22年修正）》第二十四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一）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以外的货运经营的，向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条规定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
	
	
	

	服务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受理条件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 1.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2.车辆其他要求： （1）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 （2）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设备、设施，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 （3）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二）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1.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申报材料清单及收件审查标准
	
	
	

	材料名称
	材料

形式
	材料

类型
	材料

必要性
	申报材料收件审查标准和审查要点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电子
	电子
	必要
	
	
	
	

	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
	电子
	电子
	必要
	
	
	
	

	聘用或拟聘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
	电子
	电子
	必要
	
	
	
	

	超重型车组和运输方案
	电子
	电子
	必要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电子
	电子
	必要
	
	
	
	

	申请表格
	电子
	电子
	必要
	

	收件要点
	电子
	电子
	必要
	

	办理流程
	
	
	

	申请
	申请人按照申请材料的要求自备电子材料，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向龙陵县交通运输局申请办理，或到窗口提交纸质申请材料申请办理。
	
	
	

	接件
	接件方式：窗口接件或网络接件

窗口地址：龙陵县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办事窗口
	
	
	

	受理
	1.申请事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单位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2.申请事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3.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
	
	
	

	审查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
	
	
	

	决定
	1.申请符合规定条件、标准的，作出审批决定，需要颁发证件的，制作证件（含电子证照）；2.申请不符合规定条件、标准的，作出驳回决定。
	
	
	

	送达
	准予/不准予决定的送达方式：决定作出3日内，通知申请人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或网络接收。
当场作出准予/不准予决定的当场反馈并送达申请人。
	
	
	

	是否有

特别程序
	(无

(有
	特别程序类型：

特别程序说明：
	
	
	

	有无

中介服务
	●无

(有
	
	
	

	事项办理过程文书
	(无

(有：
	
	
	

	事项办理结果文书
	(无

(有：关于XXX的批复/审查意见（需附范本附件）
	
	
	

	有无

电子证照
	(无

(有，需加盖电子印章
	
	
	

	改革方式
	无
	
	
	

	改革举措
	将承诺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3个工作日。


	
	
	

	办事指南
	可与云南政务服务网一致
	
	
	

	流程图[image: image2.png]e

=D
)

pryE—

v
wranashan L mema .
B B
SEREEE T i

anpns

npesnems.

o o s

. TeR e

L)
. wan e
R VTR

ansse





	[image: image1.jpg]i HESTIEAR

—RMEEMERIEARE

ANERIRENE, &M
(HE (EE) Hei@m#H)

HEGEE

BIEA
HRAZERIETR

IR AV RIEM R

HATFE

BEAE
#] R

HRFAER
v
MEAMNERHEZK 238
> mw (EmENS)

BARIEE, LM
(FFEERES)

BRI (TFHARES)
(FEAIERTIR 8 D TIEEPIEL)

FERIFADRE, FER (TBIFRDRES)
(FEAVERTIR 8N TAERMEL)

v

(HEL0DMTHEHMRIE)

RENTF




	
	
	

	其他
	
	
	
	


	                                     受理申请机关专用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说明

    1.本表根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制作，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应当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填写本表，并同时提交其它相关材料（材

     料要求见第4页）。

    2.本表可向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免费索取，也可自行从交通运输部网站（www.

      mot.gov.cn)下载打印。

    3.有关常见问题可查询交通运输部网站。

4.本表必须用钢笔填写或者计算机打印，要求用正楷，字迹工整。

	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名称                                                           

 要求填写企业（公司）全称、企业预先核准全称或个体经营者姓名

负责人姓名                           经办人姓名                       

如系个人申请，不必填写“负责人姓名”及“经办人姓名”项

通 信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手       机                           电 子 邮 箱                       

	申请许可内容                                     请在□内划√

拟申请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范围或拟申请扩大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          专用运输□          大型物件运输□

   如拟申请扩大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范围，请选择现有的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          专用运输□          大型物件运输□


云南省                       （行政审批机关）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新增申请）
 〔        〕年第      号
申请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注册地址：                                

单位地址：                                                
委托代理人：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按照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的相关要求，本行政审批机关就道路货运经营许可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二十一条 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
(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第二十二条 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
（三）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第二十四条  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一)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以外的货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二)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向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货运经营者应当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条规定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
2.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六条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　

    1.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2.车辆其他要求：

（1）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

    （2）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设备、设施，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　

    （3）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二）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1.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见附件1）；

（二）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三）机动车辆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复印件；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时间等内容；

（四）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五）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4.《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检测和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条  总质量超过3500千克的道路旅客运输车辆和货物运输车辆的燃料消耗量应当分别满足交通行业标准《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JT711，以下简称JT711）和《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JT719，以下简称JT719）的要求。

不符合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的车辆，不得用于营运。

第十三条  燃料消耗量检测合格并且符合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车型，方可进入道路运输市场。

3.《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办理营运手续时，应当对道路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装置及接入系统平台的情况进行审核。

4.《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5.《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货运车辆。

1.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2.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应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的要求；

3.车辆技术等级应符合《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JT/T198）规定的二级车条件及以上；

4.车辆应符合环保部门规定的环保要求；

5.车辆配置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JT/T794）要求的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并接入符合要求的监控平台；

6.半挂牵引车以及重型载货汽车达到50辆以上的单位，建设符合《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技术要求》（JT/T796）标准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平台，或者使用符合条件的社会化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监控平台应当与道路货运车辆公共平台对接。企业应当配备专职监控人员（监控平台每接入100辆车设1人，最低不少于2人）。

7.柴油、汽油为单一燃料且总质量>4500kg的新车及前次等级评定日期超过规定时限的重组旧车，需提供上海市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达标车型核查报告原件；

8.车辆的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符合《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89-2016）的有关规定。

9.车辆其他要求：

（1）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

    （2）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设备、设施，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　

（3）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二）有符合下列条件的驾驶人员：

1.驾驶人员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驾驶人员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驾驶人员取得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三）配备交通安全专职人员。

（四）企业应当配备经安全培训的主要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五）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安全生产和岗位责任制（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企业负责人岗位责任制、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岗位责任制、安全员岗位责任制、驾驶员岗位责任制）；

2.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包括业务承接调派操作规程、驾驶员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装卸管理人员安全操作规程）；

3.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4.从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

5.车辆、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6.道路运输应急预案（包括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道路运输应急预案）；

7.卫星定位系统监督管理制度；

8.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

9.安全例会制度；

10.安全生产考核与奖惩制度；

11.安全生产值班制度。

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原件；

2.负责人、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和委托书原件；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4.《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5.《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6.车辆技术等级评定证明；

7.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

8.聘用或拟聘用驾驶员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复印件；

9.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复印件或者个体运输业户安全运营承诺书原件；
10.交通安全专职人员聘用合同；

11.主要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

12. 总质量12吨以上须提供GPS安装证明和入网证明；

13. 总质量大于3.5吨道路运输车辆燃油消耗值核查表。

14.申请集装箱运输的车辆须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15. 申请冷藏保鲜运输的车辆须要有冷保鲜装置；

16. 申请罐式运输的车辆须有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

17. 超重型车轴和运输方案（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许可）

    四、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一式二份）及相关材料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2个月内对被审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七、诚信管理
对被审批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以及行政审批机关在审查、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并对该申请人、被审批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申请人承诺书

本企业就申请审批的                     行政审批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本企业已通过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了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有关要求，知晓和全面理解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自身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三）愿意自行承担虚假承诺、承诺内容不实和违反承诺所引发的法律责任；

（四）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主动接受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五）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六）承诺在具备经营条件前，不会开展任何经营活动。

以上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审批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本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
车 辆 购 置 承 诺 书
我公司承诺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之日起的2个月内购置如下车辆，以达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要求，如不能按期完成，则由管理部门撤销所取得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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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牌型号
	数量
	准牵引总质量 (kg)
	核定载质量（kg）
	车辆技术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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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企业名称）
（企业盖章）法人代表签字：

日        期：
